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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商院发〔2018〕144 号

关于印发《贵州商学院学生资助工作档案管理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贵州商学院学生资助工作档案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学院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贵州商学院

2018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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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学生资助工作档案管理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档案管理，提高学校资

助育人工作效率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资助工作档案是指本校在学生资助工作中形成

的、反映历史面貌的、对受助学生、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具有保

留价值的各种历史记录，包含但不限于文字、图表、声像及电子

等载体。

第三条 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按年度立卷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，

本部门内部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，都

要按照本制度的规定，分别立卷归档。

第四条 承办人员应保证经办文件的系统完整，公文上的各

种附件一律不准抽存。结案后及时交文书人员归档。工作变动或

因故离职时应将经办的文件材料向接办人员交接清楚，不得擅自

带走或销毁。

第二章 档案管理机构人员及职责

第五条 我校学生奖助资助工作档案管理由校、院两级

分级归档和管理。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学生处具体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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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层面奖助等资助材料的归档与管理，各二级学院具体

负责各自学院学生奖助资助工作档案的归档与管理。我校学

生资助工作档案管理由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面负责，各学院、

学生处安排专人主管。

第六条 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学生处学生奖助资助档

案管理职责：负责全校学生奖助资助工作档案的建档、保

存及查阅工作；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帮助、指导和检查各

学院档案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学生奖助资助档案管理职责：按照

本办法开展学生奖助资助工作的档案建设及档案的日常管

理工作；制定本学院的档案借阅、保密和保管等制度；贯

彻执行上级资助管理部门其他关于资助档案管理的意见。

第三章 归档范围

第八条 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归档材料：（一）校级贫

困生资料（库）；（二）学校生源地贷款相关材料；（三）

国家奖助学金相关材料；（四）政府、社会等奖助学金相

关材料；（五）勤工助学相关材料；（六）临时困难补助

相关材料；（七）学费减免相关材料（八）绿色通道相关

材料（九）资助育人成果相关材料；（十）教育精准扶贫

学生资助材料；（十一）其他资助项目相关材料（十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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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与总结、大事记；（十三）资助工作

管理制度、重要发文等相关材料。

第九条 学生处归档材料：（一）校级奖学金相关材料；

（二）奖励育人成果相关材料；（三）校级奖学金工作管

理制度、重要发文等相关材料。

第十条 二级学院归档材料：（一）学院贫困生资料（库）；

（二）学院生源地贷款相关材料；（三）国家奖助学金相关

材料；（四）校级奖学金相关材料（五）政府、社会等奖助学

金评审等相关材料；（六）勤工助学相关材料；（七）临时

困难补助相关材料；（八）学费减免相关材料（九）绿色

通道相关材料（十）资助育人成果相关材料；（十一）教育

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材料；（十二）其他资助项目相关材料

（十三）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与总结、大事记；（十四）资

助工作管理制度、重要发文等相关材料。

第四章 档案归档及索引

第十一条 学生奖助资助工作档案采取校、院两级管理

模式，相关部门、学院要建立健全档案的归档、索引及调

阅制度。

第十二条 学生奖助资助工作档案应采用统一的分类编

码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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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归档时间要求：按年度或学年进行整理归档，

在次年 1 月前完成上一年度的归档工作，平时奖助资助工

作应在各项工作完成后两周内完成归档工作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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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16 日印发

共印 6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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